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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我和张文老师共事相处几近四分之一世纪。
为人谦和、生活低调的张文教授小我六岁，回想当年，他仍属青年行列，转眼间已步入古稀之年。
慨叹岁月易逝的同时，让我感受到张文教授的“古喜”风貌和坚毅精神着实格外强烈。
这是他长期坚持冬泳磨练意志、强壮体魄、挑战自我的体现。
张文教授着手开拓一方新的学术领域——研究人格刑法已经是花甲之年。
张文教授认为，几千年刑法发展史，刑法导向观大体是结果刑法——行为刑法——行为人刑法——人
格刑法的轨迹向前演进。
人格刑法学是在调和刑事古典学派的行为责任论和刑事近代学派的性格责任论对立的社会背景下提出
的刑法理论。
人格刑法学是以社会上存在的普通人为对象，着眼于这种普通人所具有的主体存在，从而构筑犯罪理
论和刑罚理论。
人格刑法学理论由人格责任论发展而来。
人格责任论的基础是20世纪30年代德国学者梅茨格确立起来的，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使人格责任论得
到重大发展的学者是日本团藤重光博士。
同时又有学者提出人格行为论。
大冢仁教授在整合人格责任论、人格行为论和人格不法论的基础上，提出了人格刑法学。
大冢仁教授承认，人格责任论在日本刑法学界还没有得到普遍接受，有代表性的批评意见是：“因为
存在于行为背后的性格、环境既可能减轻责任也可能加重责任这种不确性，在现实生活中要确切地从
人格形成过程中寻找行为背后的责任是不可能的。
”张文教授主持下的人格刑法研究课题组从2000年到2003年先后四次到监狱调研，对犯人进行人格测
量，在此基础上完成了《人格刑法导论》学术专著（2005年由法律出版社出版）。
张文教授“人格刑法学”的基本点（在相当程度上体现了他的特点和贡献），我以为在于：（1）以
犯罪学、心理学和社会学为基础，严格界定基本概念，如心理、人格、犯罪人、犯罪人格等。
人格是可以测量的。
否则，人格刑法不可能落实。
（2）以批判“行为刑法”为出发点，提出“非犯罪人化”刑事政策。
传统刑事政策都没有脱离行为刑法藩篱，国外认同人格刑法的学者一般都不直接批判行为刑法。
（3）全面彻底的人格刑法学，实行“非犯罪人化”，就是将犯罪人格贯穿于刑事立法（刑事立法人
格化）和刑事司法（刑事司法人格化）的始终，把没有犯罪人格的违法行为人排除出刑法规制之外。
（4）二元的认定犯罪人机制，指犯罪人成立必须同时具备两个要素，一是存在法定的犯罪行为类型
，二是存在犯罪危险性人格。
前者是认定犯罪人的前提和基础，包括行为、行为人主体资格、故意过失等；后者是认定犯罪人的内
在根据。
实行此种认定犯罪人机制，将大大缩小犯罪人圈。
人格刑法符合刑法现代化的发展方向，使刑法更加人性化和人道化。
（5）国家应当制定“犯罪危险性人格鉴定标准”，如没有它，人格刑法难以实行。
尽管人格刑法在运作机制层面要达到畅通状态仍有很长的路要走，但是在司法人性化方向上则是符合
社会发展趋势的。
我深信张文教授定能发扬冬泳精神将人格刑法学研究继续推向前进。
喜逢张文教授七十华诞，出版《犯罪、刑罚与人格》文集以资祝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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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书由北京大学法学院刑事法学科群组织编写，是我国著名刑法学者、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张文先生
七十华诞的贺岁文集。
全书包括导论(张文先生学术思想辑要)、刑法原理论、犯罪成立论、刑罚改革论、罪刑实务论、犯罪
学原论、刑事政策论和人格刑法论八编，既简要介绍了张文先生刑法学术思想的精华，又精选了张文
先生及其同事、弟子、师友在罪刑法定、刑法解释、犯罪、刑罚、刑事政策、犯罪人格、人格刑法等
基本范畴上的代表作。
从中不仅可以洞察我国刑法学在上述基本范畴上的最新学术建构，更可管窥我国刑法学正在发生以及
可能发生的话语体系转换、犯罪成立理论转型、刑法哲学基础变迁、刑法特质由行为刑法向行为人刑
法特别是人格刑法演进的点滴轨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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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一种真实而有力的存在  刑法的辅助原则与谦抑原则的概念  坚硬的理论，弹性的规则——罪刑法
定研究  论刑法的宪政根基  罪刑法定原则与法无明文规定的行为的处理  刑法解释权力体制的变迁及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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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研究  论滥用职权罪的罪过形式  规范学视野中预备行为可罚性的反思与重构  我国刑法情节之辩证与
实质——兼论刑法价值之二元冲突模式第四编  刑罚改革论  刑罚人道主义内涵剖析  公众认同、政治抉
择与死刑控制  《公民权利与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对中国死刑立法的影响  死缓应当作为死刑执行的必
经程序  死缓适用条件明确化研究  论解决罚金刑执行难题的立法途径  刑罚与保安处分关系的两种理论
及其评价  劳动教养制度的改革出路第五编  罪刑实务论  中小企业的刑法保护  论证券犯罪的刑事立法
原理  证券欺诈刑事责任中因果关系的判断  单位犯罪的实证研究——以上海法院的审判实践为对象  论
道路交通肇事犯自首的标准  论国际刑法中的几个问题  中国对国际刑事法院投反对票的五点理由评析  
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公诉制度  检视原因自由行为在台湾地区立法后之实务运作  澳门刑事诉讼程序中
被害人与嫌犯的权利第六编  犯罪学原论  论犯罪观嬗变  加罗法洛犯罪学思想初探——以自然犯、法定
犯理论为中心  抢劫杀人犯罪的事实分析——兼评我国相关刑事立法与刑事政策  我国女性故意杀人犯
罪的实证分析  犯罪人被害化现象描述  刑事法治视野中的犯罪被害人第七编  刑事政策论  权利发展与
刑法改革  论制刑基本原则  罪刑法定视野中的刑事政策  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时代含义及实现方式  宽
严相济刑事政策的实践探索与实例分析  论刑法机制第八编  人格刑法论  犯罪人理论的反思与重构——
以犯罪人格为主线之思考  人格刑法理论视野中的罪犯矫正模式变革  社区矫正：用语的改变与意义的
翻新  刑法理论发展的方向性追问——评张文教授等新著《人格刑法导论》附录  张文教授指导硕士、
博士生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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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上，张文先生持肯定性见解。
在他看来，刑法中的因果关系是客观存在的，是不依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
由此，在判断因果关系之有无时，就不能从一般人或行为人对因果关系有无预见出发，否则，就是背
离了因果关系的客观性原理。
在他看来，“相当因果关系说”的主要错误正在于此。
其以一般人（或者行为人）的知识与经验，作为判断因果关系是否存在的标准，是颠倒了认识与实践
、经验与事实的关系。
其完全是哲学上唯心论因果观的变种，是休谟、康德之衣钵在刑法内的传承。
如果说，在刑法因果关系的客观性问题上，显示出的是哲学上唯物主义与唯心主义的对立，那么，在
刑法因果关系的辩证性问题上，凸现的则是机械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紧张。
在张文先生看来，辩证唯物论对于研究刑法上的因果关系具有特别的意义。
首先，辩证唯物论强调原因与结果的相对性，这对于刑法具有启发价值。
刑法科学不是漫无边际地、不加选择地研究与犯罪相关的各种现象之间的因果关系，而是根据其需要
来选择一定的研究对象，确立行为人刑事责任承担的客观基础。
任何一个犯罪案件都包含有一系列的因果联系的链条，这些因果性链条，并不都是刑法因果关系所要
研究的对象。
刑法上所关注的，乃是构成犯罪客观要件的行为与危害结果之间的因果联系。
既不研究某人走上犯罪道路的原因，也不研究推动某人实施犯罪行为的目的或动机。
其次，辩证唯物论还强调因果关系的多样性与复杂性，主张区分主要原因与次要原因、决定性原因与
非决定性原因、直接原因与间接原因、内部原因与外部原因等，强调原因的差异性与丰富性。
刑法上也同样应当如此。
刑法理论上的“条件说”，既不区分原因与结果的相对性，从而可能导致条件关系毫无限制的递归，
不当地扩大刑事责任范围，也不承认因果联系的多样性和差异性，绝对平均主义地理解各种原因，从
而注定是偏颇的；“原因说”中的必生原因说、直接原因说、最重原因说、最终原因说，也不承认因
果关系的多样性，而在引起结果发生的原因中各持其一，否定其他原因，因而必定是片面的、不科学
的。
关于刑法中的必然因果关系和偶然因果关系之争，张文先生亦有自己的看法。
在哲学上，有学者认为，因果关系是先行现象与后续现象之间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即规律性
的联系，先行现象与后续现象之间外在的、偶然的联系，不是因果联系。
这实际上是把因果联系等同于必然性，而把偶然性排除于因果联系之外，违背了辩证唯物论关于因果
性与必然性、偶然性相互关系的基本原理。
与这一看法相对应，刑法学上同样有人认为，刑法中的因果关系就是行为与结果之间的内在、必然联
系。
如果某种行为不是必然地、合规律地产生某种结果，而是在其发展的过程中，偶然地与另一因果性的
链条联系在一起，以致发生这种结果时，就不能认为存在刑法意义上的因果关系。
换言之，同危害结果之间存在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的危害社会行为，是刑法上的原因；同危
害结果存在偶然联系的危害社会行为，是条件，不是原因，条件行为不负刑事责任。
针对上述说法，张文先生进行了有力的批评：首先，基于因果联系多样性的原理，原因与结果之间的
联系性质并不一样。
既可能是内在的、本质的联系，亦可能是非本质的联系。
如果只承认前一种因果联系，而否认后一种因果联系，则是片面的。
其次，必然与偶然乃是相互依存的两极，两者既是对立的，又是统一的。
再次，笼统地把因果联系说成是内在的、本质的、必然的联系即规律性的联系，就势必导致把因果性
与必然性相等同、而把偶然性排除于因果性之外的机械决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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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辑推荐

《犯罪、刑罚与人格:张文教授七十华诞贺岁集》是作者从自己的著述中筛选出一篇曾经不同程度地受
益于张文教授指导的佳作，结集出版的，既是为了表达对张文教授七十华诞的祝贺之意，也是“为了
忘却的纪念”——回味与张文教授共事或请益时偶得的启发或灵感，纪念在张文教授指导下在北大求
学的人生经历，追忆那些伴随着燕园的湖光塔影而渐渐流逝的温馨岁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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